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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候 選 人 無 镀 得 六 票 者 須 重 行 

投菓。 

經JW無記名投菓方式選舉結果如下 

投 票 總 數 寸 一 

法 定 多 數 六 

得菓數 

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( 印 度 ) 四 

M r Hobza(捷克斯拉夫）三 

M r Spiropoulos (希臘）二一 

M r Zoncic(南斯拉夫）一。 

主席候：！人均未镀法定票數。請再預 

備投惠。 

經"無記名投惠方式選舉，結果如下 

投 禀 總 數 十 一 

法 定 多 數 六 

得惠數 

M r Benegal Narsinga Rau ( 印 度 ) 五 

M r Hobza(捷克斯拉夫）三 

M r Spiropoulos (希臘）二 

M r Zoncic(南斯拉夫）一。 

主 席 無 當 選 者 。 吾 人 應 舉 行 第 五 次 投 

菓。 

經 j y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選 舉 結 果 如 下 

投 稟 總 黻 十 一 

法 定 多 數 六 

得惠數 

Sir Benegal Nannga R a u ( 印 度 ) 五 

M r Hobza(捷克斯拉夫）三 

M r Zonae (南斯拉夫）二 

M r Spiropoulos (希臘）一。 

主 席 候 選 人 無 镀 得 足 數 選 舉 蕙 者 。 故 

吾人須進行第六次投票。 

經 《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選 舉 結 果 如 下 

投 禀 總 數 十 一 

法 定 多 數 六 。 

得稟數 

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(印度）六 

M r Hobza(捷克斯拉夫）IT 

M r Zoncic(南斯拉夫）二 

M r Spiropoulos (希臘)一。 

主席 S 宣 佈 S i r Benegal Narsinga Rau 

已 镀 得 法 定 多 數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推 選 。 

吾入已锆束當前之事務。淮開大會正在 

計 算 一 次 投 享 結 果 故 現 暫 行 休 會 ， 十 五 

分鐘後重行召集希望屆fîï可JW得到大會之 

報吿。目前菩人將先報吿大會。 

( 會 議 午 前 十 一 時 五 十 分 休 會 午 後 十 

二時十分重行集會。） 

主 席 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非 正 式 報 吿 大 會 

第一次投票之結果。當選者爲中國之徐凜先 

生 四 十 八 票 埃 及 之 B a d a w i Pasha 四十 

三 票 及 加 拿 大 之 M r R e a d 三 十 七 菓 三 

人 均 在 大 會 獲 得 法 定 之 多 數 栗 。 參 本 理 事 

會 投 票 之 拮 果 上 述 三 位 候 選 A 業 巳 當 選 。 

大 會 現 I F 舉 行 第 二 次 投 票 其 結 果 可 與 

安全理事會之投票符合或不相符合。 

安全理事會在Jlfc方面之工作業已蔵事。 

不 同 則 吾 人 須 召 集 第 次 會 ^ 獨 立 舉 行 

法官之選舉。若該次會議未能選定其餘二位 

法 官 則 吾 人 將 召 集 第 三 次 會 纗 另 行 獨 立 

選 舉 。 若 第 三 次 會 ^ 仍 無 結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

雖 無 義 務 或 潲 與 大 會 代 表 舉 行 聯 席 會 議 

然後再舉行一次選舉。 

如 無 反 對 本 人 宣 佈 散 會 。 

後十二時十分散會。） 

第三百七十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层期五 

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

主席 M r Juan Atilio BRAMUGLIA 

(阿根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屮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利亞、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― 酶 時 議 事 日 程 
(S/Agenda 370) 

二 法 蘭 西 共 和 國 、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及 英 聯 王 

國三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 

秘書長內容相同之逼知書 (S /1020及S/ 

1020/Add 1)。 

二 通 過 ^ ^ 日 程 

( ^ 事 日 ^ ji>â。） 

三繼績討論法蘭西共和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及英聯王國三政疔於一九四 

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秘書長內容 

相同之通知書（S/1020及S/1020 

/Addl) 

主 席 助 理 祕 書 長 現 將 宣 讀 比 利 時 、 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鼓利亞及阿根廷六國 

代表圑所提出之决議案草案(S/1048)。 

M r SoBOLEV ( 助 理 書 長 主 管 安 全 理 事 

會事務）决遴案'， 4 案如F 

"安全理事會 

業已愼重審議造成現今柏林嚴重 f t勢之 

種種事件 



全之首耍貴任 

遵 行 憲 章 第 四 十 條 之 規 定 尤 在 ^ 解 

决 方 案 " 求 防 止 柏 林 情 勢 之 惡 化 

促請負責佔領德國及柏林之法蘭西、英 

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及蘇維埃ffd:會主義共 

* ï國聯邦四國政府 

(―)防Jfc發生任何足W便柏林現有撩勢 

惡化之事件 

(二） J!f^本决議案:《i知四當事國政府之日 

起同時使實現下列（甲）（乙）二目所需之 

步驟生效 

(甲）各當4,國立卽取涫柏林與西德S"估 

頜區間對於交通、運輸及商業之一切限制 

JW及德國之蘇聯佔領區與外界之交通及商業 

限制。上;《iS"項限制指§^當事國j^—九四八 

年三月一日以後所施行者 

(乙）四國軍事長官立卽會商W蘇聯佔 

領 區 之 德 國 馬 克 爲 基 礎 籙 割 統 一 柏 林 幣 制 

睾宜。四國軍事長官鹰;H"定辦法使柏林全 

區 採 用 、 流 通 及 耱 使 用 ^ 聯 佔 領 區 之 德 國 

馬 克 爲 其 唯 一 货 幣 龙 收 l Ê J 西 德 馬 克 B 

上述各點應依眧四國政府&莫斯科所協 

議經J!f^—九四八年八月三寸日頒致四國軍 

事 長 官 之 聯 â " 指 令 屮 所 列 之 條 件 及 规 定 辦 

理 並 由 四 國 财 政 委 員 會 管 è 實 施 之 規 定 

^ 委 員 會 之 組 凝 權 力 及 職 責 均 見 上 述 指 令 

中。 

此項步驟乂須(丙）目所；]•日期W前完 

全實現 

(丙）前文（乙）目末段所日期應爲一九 

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。 

(三) 在上述（二)節規定之辦法實施後十 

日 內 或 在 四 國 政 府 互 相 同 意 之 日 期 重 開 

外 長 會 議 談 判 有 關 整 個 德 國 之 一 切 待 决 問 

主席安全理 4 * 會業已舉行數次會議計 

論三卞任理事國向本會提出之所謂"柏林問 

題 而 本 會 各 理 事 國 間 , 經 W 理 事 國 資 格 會 

外舉行多次談話"期履行理4*會所負維持國 

際*0平及安全之首要責任。 

在 此 等 會 議 及 談 話 中 安 全 理 事 會 曁 各 

理事國均同jy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爲其行動 

圭臬其]!審議人所共知之柏林困難撩勢時， 

jy增進、建樹及維持全世界人類所企盼之普 

逼 和 平 及 安 全 爲 計 論 之 最 後 目 的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之 神 、 力 量 及 意 

t均 jy維持此項尊貴之原則爲務全力W赴， 

始終不懈。 

彼等所負砷聖職責業已完成。普逼和平 

之基本原則在^去、現在及將來均爲解决此 

項歷史性事件之工作方式及行勖基礎。此項 

事 件 不 但 不 應 引 起 痛 苦 及 破 壊 龙 應 創 造 新 

前途。 

吾入之努力至可寶貴。耐 i :工作之成果 

已使全世界人民受其裨益。吾人已造成一種 

協 調 之 空 氣 余 信 人 人 均 欲 全 力 合 作 將 事 並 

有責如此。 

吾人行將探取决議協調之决議 i s t促成 

世界全體人民福利所寄繋之了解。無人不知 

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均深切感覺責任之重 

大 亜 欲 採 取 具 體 行 動 A i 應 全 世 界 人 民 企 盼 

和 平 之 願 望 世 界 人 民 及 秉 衡 執 政 者 唯 樂 閎 

吾人協調行動也。 

吾人具有充足及熱？'/之信仰並受和平 

之 創 造 力 量 之 鼓 勵 深 信 今 日 成 就 可 引 導 

世界達到更爲完美之命運。 

吾人負起重大責任 jya解决一困難之國 

際 政 治 問 題 之 前 已 加 充 分 考 廬 該 問 題 性 

質 钹 雜 可 能 阻 礙 吾 人 使 不 能 無 所 掩 I f 或 

欺騙而達到明切之了解 

各 代 表 般 * " 公 平 及 正 義 爲 本 考 廬 本 

問 題 之 持 平 慎 重 態 度 其 硏 究 ^ 問 題 之 方 

式 鎭 ^ 分 析 之 應 用 J W 及 其 體 會 須 冷 靜 

頭 腦 斷 定 及 解 决 事 項 之 重 要 性 可 見 一 斑 。 

此 項 舉 世 粉 扮 議 論 之 緊 張 嚴 重 問 題 铋 

^ 挑 撥 離 間 者 正 欲 藉 機 生 事 而 善 f 者 唯 祈 

神 佑 镀 得 了 解 如 能 循 此 徑 達 成 國 際 解 

决 則 可 見 和 平 及 正 義 不 但 可 j ^ y t 存 且 若 

人 人 合 作 無 間 有 如 手 足 願 與 他 人 並 爲 他 人 

工 作 和 平 及 Î F 義 卽 融 â " 爲 一 也 。 

吾 人 基 公 理 W 及 由 此 精 神 而 產 生 之 道 

義 達 成 解 决 辦 法 。 此 類 辦 法 决 不 致 限 制 國 

家之自然之發展。吾人所镀之解决方式卽包 

含 世 人 對 和 牛 之 期 望 導 源 * ^ 增 進 人 類 福 利 

之合理要求。 

或 有 提 出 疑 問 者 從 此 等 商 計 中 產 出 之 

辦法是否公正？爭端當事谷方所堅持之權利 

是否得到公平之考盧？ 

答曰吾人决奮達到諧解。吾人JW熱誠 

鋭 意 致 力 於 镀 得 切 實 之 解 决 故 任 何 障 礙 均 

一掃而空。吾人工作時視、齄、, t 、實無不存 

善 眘 誠 t 者 。 菩 人 如 能 盡 力 壓 制 劇 , ' 街 突 

jy睃解爲種種事件所掩蔽失眞之s m——此 

等 事 件 用 會 在 a 佔 優 勢 而 致 摧 毀 人 類 之 圑 

M ~ 吾 人 將 見 光 明 之 新 前 j ± 。 

吾人當前問題爲如何墦進國際團桔。安 

全理事會建議各方應W合理、公平及尊嚴之 



基 礎 集 議 析 中 辦 法 此 卽 其 用 奮 所 在 。 

人 有 其 人 格 尊 嚴 國 : r 如 之 。 世 界 人 類 

不能在不協與仇視之環境中生存。因此菩人 

力 a 解 决 方 法 W 期 ？ 《 除 國 件 中 之 人 爲 

敵對狀態。 

吾 人 所 尋 党 之 了 解 3 E 非 通 常 探 用 空 泛 

法律原則及冷酷外交稃序可得結果。因此吾 

人求諸信任、理智、誠懇及 I t i a等純潔源 

泉 不 懈 孑 換 奮 發 鋭 f 党 * 解 决 方 法 。 

此 種 堅 強 之 决 i l 鼓 勵 吾 人 之 工 作 而 引 

導 吾 人 至 問 題 之 根 源 俾 菩 八 得 《 論 理 分 析 

之方法設法解决之。今爭端所在不過一城 

故吾人深信當条各方0 ^能用其智慧，"理處 

事 而 不 " 武 力 相 見 自 行 實 施 其 協 議 库 幾 

鞏 固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屐 行 其 條 約 義 務 。 

此 等 言 行 箴 規 今 幾 無 存 吾 人 其 銘 ^ 

之。履行義務乃促進互信之道也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在 聯 合 國 歷 史 上 方 卽 在 世 

界歷史上此一非，，時期中之舉動有其道義 

權力JW爲後盾。安全理事會受世界信任之威 

力產生於組馘聯合國之各國之信任。由於各 

國 之 信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乃 有 其 權 力 乃 能 鼓 

舞 世 界 乃 能 確 實 尊 重 世 界 人 民 乃 生 道 德 

及 普 逼 之 正 義 槪 ^ 。 

砥有如此產生而《彼此合作方式實現之 

國 際 正 義 可 引 吾 人 趨 近 各 國 歷 史 演 進 之 

康莊大道。待各國人民同臻康樂幸福境域之 

時 吾 人 卽 眞 正 到 達 此 正 確 ^ 徑 矣 。 

安全理事會之各代表希望能有一安定之 

國際和平。世界人民之希望方^。聯合國之 

全體會員國莫不同具此望。故吾人豈能3竭 

誠從立場不同持見各異之各種街突因素中 

搜求正確方法JW解决國,問題' 

關 威 信 言 者 甚 衆 。 但 如 一 人 欲 與 其 

隣人和睦相處是否有失威信9維持威信是否 

與 和 平 互 不 相 容 ？ 皙 言 之 眞 正 之 威 信 建 樹 

於通識、了解、相互^重鎭靜處条與推誠團 

锆之墓礎上。 

故 吾 人 乃 得 一 & 解 决 辦 法 由 雙 方 同 時 

镥負義務。吾人已指出各方均杀撒銪現行限 

制 同 畤 規 定 立 卽 施 行 統 一 柏 林 幣 制 採 用 

蘇 區 德 國 馬 克 之 原 則 並 由 四 國 軍 事 長 官 於 

—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W前舉行會議。 

平均負責解决問題責任之辦法換言之， 

分镥的國 js?正義對:S<4i屬無法解决之谤勢 

巳閼一有望解决之路。 

吾人JW爲對於深信世界不安全者之執迷 

不 悟 ， 須 予 《 矯 正 。 若 吾 人 所 受 之 託 付 建 

立 於 信 任 上 則 對 於 成 功 之 信 含 卽 爲 國 睽 和 

平之無上保障。 

菩 人 建 議 本 决 議 案 應 立 卽 付 諸 實 施 W 

保 障 法 律 上 之 安 全 蓋 其 含 有 積 極 之 目 椁 並 

能 造 成 合 作 及 了 解 之 和 諧 ^ 氣 使 全 體 人 民 

自 然 囘 仏 其 正 工 作 。 處 此 動 璺 ; T 安 之 時 期 

中 固 可 使 人 由 期 望 轉 而 麽 疑 由 恡 疑 演 成 

戰爭者也。 

吾人正向*镀國 | i ?安全以，固和平之& 

徑 上 邁 進 。 此 非 妄 誕 之 希 S , 而 爲 實 施 和 諧 

共存之道德原則之結果。吾人如能奉行此類 

原 則 不 輟 不 能 善 用 理 智 依 理 解 决 

吾人之問凰。 

" 祇 有 建 設 性 之 和 平 能 救 人 頹 戰 爭 唯 有 

破壊一切物'H 、 精 神 及 道 德 價 随 决 7 能 拯 

世 救 民 。 " 

吾人7應C存偏見。吾人自知現爲國朥 

間 之 和 諧 共 存 及 爲 共 同 福 利 而 工 作 將 來 歷 

史自有定論。吾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項决 

議案之用 f在此。吾人希望其所收效果可W 

満 足 世 界 全 體 勞 動 大 衆 對 和 平 之 渴 望 。 

蔣廷黻先生（+國）主席已就本决議案 

*》案曁主席所領籙六個代表圑之工作發表 

寶 爲 動 人 之 演 無 需 本 ; ; 苒 作 長 篇 演 講 。 

S 言 之 余 覺 幾 無 需 要 補 充 之 處 。 吾 A È 實 

合作之唯一目的甚爲簡單卽;&:緩和緊張情 

勢而設法閼一最後解决之^徑。吾人之目的 

雖 單 純 而 簡 單 但 仍 或 有 人 批 誶 吾 人 太 ^ 成 

就 更 或 有 批 誶 吾 人 預 事 》 5 多 爲 吾 人 應 成 

就 更 多 者 W 爲 吾 人 對 Î S © 去 局 面 之 責 任 « 

及其他S要問羝如改革幣制、政冶組槭、及 

賠 款 等 隻 宇 不 提 至 可 3 異 。 

余 首 欲 吿 此 等 批 谇 者 吾 人 如 能 對 現 在 

及 將 來 問 題 妥 加 處 理 自 有 畤 間 考 廬 往 条 之 

責任問題。 

再 者 人 若 能 S 法 闢 一 最 後 解 决 之 

徑其他問題均可 j f f i刃而解。至少吾人可因 

此間接對解决其他問題有所貢獄。 

或有批評菩人軼越範園戰後短時期中 

危 機 ^ 驚 世 界 者 無 過 於 柏 林 來 所 發 生 之 事 

件 。 整 個 世 界 均 爲 之 惶 不 安 。 或 談 論 、 或 

竊語或钛®無:TJyjIfc̶最可怖之間題爲廬 

將否發生戰爭？ 

憲章"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 

加 绪 安 全 理 事 會 。 在 此 種 撩 况 下 安 全 理 事 

會 如 稍 事 推 此 項 責 任 卽 等 於 放 棄 職 權 而 

1卽爲對整侗相平機構及人類希望之一嚴重 

打擊。吾人不能裹足不前。 

余W爲决議案? 一 案 之 條 文 已 極 明 瞭 無 

待說明。此項决議案^案爲一公平决議。余 

信此項决議案草桊包含不損各國之光榮而達 

到和平之公式。本决議案，案如能爲安全理 



事 會 全 體 所 接 受 將 爲 聯 合 國 歷 史 上 及 世 界 

歷 史 上 有 决 定 性 大 * 之 一 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主 席 在 其 , 

麗 演 辭 中 正 確 闞 明 吾 人 對 本 事 件 自 爲 抱 

中立立場之六國集圑之情锗及£2覺。但對本 

案余5?爲無中立之可言吾人不能自認中立 

因 吾 人 在 此 代 表 會 員 國 而 余 覺 吾 人 有 盡 力 

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責 任 。 故 若 國 和 平 

及 安 全 受 到 任 何 威 脅 及 破 時 受 ) f i 者 將 不 

僅限]Sp«^直接關係國家恐將違搣全世界無 

— 國 家 能 置 身 銜 突 及 危 險 之 外 。 

吾 人 初 接 三 大 強 國 之 控 ^ 時 余 殊 爲 驚 

詫但吾人對3案開始計論並詳加硏究之後 

余覺情^尙不十分困難而其转度方遠 7 及初 

料之嚴重。余•«六國集團均同啻認爲該案 

件之各要點實際已達協議，各項限制卽可撤 

銪 锥 制 卽 可 另 行 更 改 其 唯 一 未 同 盲 之 點 

在乎如何 jy—種幣制替代另一種幣制而巳。 

吾人 j y 爲爭執之問題微末無關重要而負維 

持和牛及安全王要責任之各大列強一一安全 

理事會之f，任理*國——决不願因此等極易 

解决之事態任令其自身曁全世界捲入戰'《。 

實 際 J h 各 大 關 係 列 強 人 月 三 十 日 卽 

已爲解决此等*件達成臨時協定。故菩人認 

爲 此 事 不 難 解 决 吾 人 均 抱 樂 觀 而 希 望 其 不 

難璲得和平友好之解决吾人深信所謂封鎖 

卽 此 等 限 制 並 非 " ^ 聯 所 欲 達 到 之 目 的 而 

爲 手 段 A i 達 最 後 解 决 德 國 問 題 之 目 的 。 吾 

人所同苜並J « 今日向安全理奉會提出之决 

議案; r卽爲最後解决德國問題闢一迕徑。 

决議案之最後一段促請四國政府速節重 

開 外 長 會 議 y 便 商 如 何 最 後 解 决 本 問 題 

並請四國對i*^德國及中R之地位；！立某種切 

實 協 定 。 此 問 題 ： 須 予 " 解 决 因 現 在 戰 事 

早 經 結 束 全 世 界 期 待 和 約 歸 定 對 上 次 戰 

爭 中 各 交 戰 國 之 問 題 最 狻 解 决 俾 吾 人 臻 達 

聯 合 國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從 事 之 其 他 目 標 卽 

閼 原 子 能 、 裁 減 軍 備 及 其 他 問 題 之 目 標 。 

但此 s種問題均JW解决本案件爲其先决條 

件 

在 現 階 段 中 吾 人 虔 望 各 大 列 強 之 代 表 

及其政府能通過本决議案々案而闢一;±徑jy 

友好方式對此目前之争執党得最後之解决， 

便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全 世 界 均 爲 慰 。 吾 人 希 望 

此 一 爭 執 潲 最 短 期 間 了 結 ， 声 幾 世 界 恢 & 

甯靜及安全——建立於穏固基礎上之甯靜及 

安全。 

吾人均感謝安全理事會主席在過去二星 

期 列 次 會 議 中 之 努 力 致 有 今 日 成 績 ， 吾 人 

希 望 其 結 果 粥 使 全 體 同 人 曁 全 世 界 均 吿 欣 

慰。 

M 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關 主 

席 圓 満 解 决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厳 重 問 題 之 努 

力 余 方 欲 向 其 表 矛 敬 f 吾人見其努力從 

事 不 止 一 日 矣 而 敬 仰 之 t 方 與 日 俱 墦 。 處 

理本案時其能如是2耐、客觀、公牛事者實 

無過吾人之主席。 

向吾人提出之事件雖有頗多方面至足憂 

廬 但 有 一 點 亍 其 可 望 解 决 。 四 有 關 國 家 均 

願 " 談 判 方 式 解 决 各 爭 點 尤 願 由 其 所 組 耩 

之外長會議耱櫝談判。協助四強解决其爭端 

之理事會五理事國均寄希望於此。彼等努力 

之主要目的在排除一切障礙俾得重行協商。 

此爲六國向理事會所提出决議案/,、案之根本 

目標。 

提案人 jy爲理事會如不能 t先設法阻止 

桌 態 之 惡 化 卽 未 盡 其 主 要 賫 任 之 一 。 决 議 

案S案擬《二項規定達到此目的。第一促請 

四 國 政 府 絕 對 防 止 任 何 可 使 撩 勢 惡 化 之 事 

件 第 二 促 請 四 強 同 時 探 取 切 實 步 驟 " 3 ： 解 

决問題。 

此頹步驟爲（一)取銪交通、運輸、及商 

業上之限制（二）四國軍事長官會商如何可 

使 柏 林 有 統 一 之 通 貨 。 此 項 目 的 實 現 後 外 

長會議卽重行淡判蔡個德國問題。 

吾 人 爲 此 一 决 議 案 殊 爲 周 到 合 理 。 基 

本原則旣得保持又闢解决常前問題之途徑。 

尊重憲章原則之各國當無不樂於接受。 

比 利 畤 代 表 團 對 擁 護 本 决 議 案 或 聯 合 

其他代表圑向理事會提出本决遴案均毫無暹 

疑。本代表圑深信有關列強於考廬决議案文 

之 後 同 會 接 受 之 。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） 六 國 聯 

名提出之决議案係在主席領導下詳盡竊^研 

究 之 結 果 ， 加 拿 大 ： i r ^ 預 其 事 。 凡 參 預 ， 

擬 本 案 者 莫 不 深 烕 主 席 給 予 吾 人 之 重 大 激 

勵。 

當安全理事會依BP竈章規定下之責任， 

硏究柏林所發生困難、危險、嚴重之ft勢時 

吾人深知處理如此重大而對;JfMfr界IB平前;^ 

充 満 危 機 之 此 一 問 題 須 根 據 各 方 之 詳 盡 

情 報 硏 究 各 項 爭 點 然 後 J W 審 惯 周 3 ^ 之 建 

設性方法檢計睾實。 
安全理事會之當前間題至爲嚴重，决不 

能冒險',、率决定故吾人乃從長計論。吾人 

茲已镀得事實加JW研究：Ê已向本理事會 

提出一决議案A、案矣。此項决議案向四國提 

出一可望有成之公平基礎,重行恢极談判使 

窒礙JW前各次商談之種種限制一掃而空。 



加 拿 大 代 表 f f l 相 信 現 置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

之决議案#案已指出適當之解决途徑。虱俗 

傅統大相呀殊之安全理事會六國代表對：6^4^ 

案 莧 能 同 意 吾 人 茲 足 具 信 c : 將 本 决 議 案 草 

棻貢獻於當事各方。吾入希望能镀祷彼等之 

同 f不特使安全理事會所特別閼切之厝勢得 

J W 解 决 並 望 本 决 議 案 ^ 案 通 過 後 爲 世 界 

各 國 之 和 平 及 福 利 着 想 ^ 待 解 决 之 其 他 許 

多棘手問題方隨之逐一妥協解决。 

M r URDANETA ARBELAEZ ( 哥 命 比 亞 ) 哥 

侖 比 亞 代 表 圑 曾 竭 誠 合 作 起 ^ 今 日 安 全 理 

事 會 正 在 研 t t 之 决 議 案 ^ 案 並 願 聲 明 極 力 

擁護本决議案。 

吾 人 之 行 動 實 與 我 國 對 國 政 治 之 傳 統 

習慣一致。哥侖比亞一向主張W法律解决國 

際 爭 端 並 武 力 解 决 任 何 爭 端 爲 違 法 。 所 

有哥侖比亞之一切爭端均經"法律方法解决 

之 。 更 有 進 者 哥 侖 比 亞 曾 向 沉 ^ 會 議 建 議 

草 擬 法 規 對 於 任 何 事 件 均 禁 止 使 用 武 力 

—切街突均須jy法律解决。 

我 國 在 « 金 山 簽 字 聯 國 憲 章 時 已 切 

實 明 瞭 自 身 Z 責 任 曁 憲 章 所 賦 之 義 務 並 决 

>ù È實奉行憲章之每一條文。但巧侖比亞I？ 

爲憲章中所有條款之奮義均當依據措辭至爲 

妥 當 之 序 言 解 释 蓋 其 確 能 代 表 聯 國 之 眞 

實基目本標"欤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 

歷If不堪言之戰fi 力行容is彼此JW 

善 隣 之 道 和 睦 相 處 接 受 原 則 確 立 

方 法 y 保 證 非 爲 公 共 利 益 不 f 导 使 用 武 

力 。 " 

哥侖比亞代表圑認爲吾人向安全理事會 

提 出 之 决 議 案 顯 受 此 等 I f 則 之 啓 亍 且 確 

係 公 正 無 偏 除 伸 張 公 道 及 正 義 之 外 並 無 其 

他 目 的 本 代 表 圑 故 願 極 力 擁 讒 本 决 議 案 。 

再 者 本 代 表 團 絕 對 信 任 負 管 理 柏 林 市 

及維拧和牛重任之四強 與提出本决議之 

六 代 表 團 抱 同 樣 之 友 好 精 砷 且 : r 極 願 並 有 

保持和牛。y此種種理由本代表閿深信 

— 四 鬬 必 將 合 作 而 求 本 决 議 案 之 最 大 成 功 並 

將徹底實施其規定。 

阿根廷外交部長y其楝達手腕敏鋭頭腦 

主 持 吾 人 之 工 作 茲 於 結 束 之 前 ^ 再 申 贺 忱 

並 對 其 闕 切 及 致 力 相 平 與 世 界 安 全 之 , 懷 ， 

表示敬奮。 

主 席 六 國 决 議 案 草 案 於 本 日 會 議 始 行 

提出故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、 
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

瓧會主義共和國之代表甫接到正確之全文。 

故吾人擬依從若干提案國代表之建議暫 

行 休 會 二 三 日 至 十 月 : r 十 五 日 星 期 一 I F 後 

三時再行集會，俾各代表得就計論中之决議 

案草案全文加jy研究。 

(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七十一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1^後Z 

八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宫舉行 

主席 M r Warren R AUSTIN 

(美利堅合衆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畤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、法蘭西、铵利55、 

鳥克蘭蘇椎埃社會主義共相國、蘇維埃St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― 繼 績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五 人 

主 席 本 日 議 事 日 程 上 所 列 項 目 1 ^ 前 尙 

未 審 議 蔵 事 吾 入 將 耱 耱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之 五 

位法官。大會主席Mr H V Evatt之來函可 

明此點。^函日期爲十月二" t 二 日 係 

致安全理事會主席者。焱宣讀如下 

"敬啓者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大會 

第一次會議[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]選舉國際 

法 院 法 官 五 人 時 下 列 候 選 人 在 大 會 中 瘦 得 

絕 對 多 數 票 特 此 奉 吿 

Judge Abdel Hamid Badawi(埃及） 

徐3法官（中國） 

Judge John Erskine Read(加拿大) 

Professor Jean Spiropoulos (希臘) 

Judge Bohdan Wmiarski (波蘭)。 

余 到 閣 下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一 次 會 

議投票之結果後卽經向大會宣佈JudgeBad-

a w i 徐 謨 法 官 J u d g e Read及Judge W i n -

larski業已當選。 

淮Jd尙有一席待補余已通知；5^*：晚八 

時 三 十 分 召 集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" 

故此次會議之任務爲選舉法官一人。候 

選 人 名 單 卽 將 分 發 新 名 單 與 今 晨 所 薆 名 單 

不同之S J î卽業已當選之各法官姓名均已删 

去 。 新 名 單 中 巳 無 下 列 各 位 之 名 埃 及 之 

Badawi Pasha 中 國 之 徐 ; ^ 先 生 加 拿 大 之 

M r Read 波 蘭 之 M r Winiarski。 

票 上 所 選 如 多 於 一 人 ^ 菓 作 廢 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大會是否探取 

同樣荐序?吾人是否認爲四位法官業已當選 

故現在祗須另選一人9 

主 席 頃 間 宣 讀 大 會 主 席 之 通 吿 如 下 

" 隨 " 尙 有 一 蓆 待 補 余 已 通 知 於 本 晚 八 

時 三 十 分 召 集 大 會 第 次 會 議 。 " 

經 "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選 舉 ， 桔 果 如 下 

投 票 總 《 十 一 

上 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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